	類所得扣繳率簡表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領　據

	憑證
編號
	計畫
名稱
	【地政學系專題演講】「地盡其利，地利共享」─OOO教授
	※以此領據給付現金者，於核銷時請造現金領據清冊為附件；如以入帳方式給付個人所得，請造公用清冊辦理核銷。

	
	金額（A）+（B）（含2.11%雇主負擔補充保費）
	預算科目
	地政系業務費114T207

	
	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用途摘要
	Ｖ
	尚未付款
	
	已借支
	
	已代墊

	
	
	
	
	
	２
	5
	0
	0
	
	日常行政系務之支出

	經辦單位
	出納單位
（登記、扣繳所得稅）
	主計單位
	機關長官或
授權代簽人

	經辦人
	
	
	
	

	驗收或證明人
	
	
	
	

	組　　長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
	
	
	
	

	受領人
	
	（請以正楷填寫）
	員工編號
（學生證號）
	[bookmark: _GoBack]校外人士代號：(請至INCCU查詢)

	*無員工編號或學號者請再提供下列個人資料。
*校外人士（本年度住滿183天者）未在本校投保者於。領取薪資（50）每筆達每月最低基本薪資或受雇者領取執行業務所得（9B、9A）每筆達$20,000時，請代扣2.11%自付健保補充保費。每筆薪資（50）不論金額多少請計算2.11%雇主負擔健保補充保費金額（A）__________元，加計領據應領金額（B）______元，共＿＿＿＿元，（A）+（B）（應與黏存單金額相符）。

	身份證字號
或護照號碼
	
	
	
	
	
	
	
	
	
	
	外籍人士
國籍
	
中國大陸人士？是□ 否

	西元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護照
英文姓名
	

	戶籍地址
	
（請務必填區、鄰、里，外籍人士填現住地。）

	應領（B）
（請說明給付依據或計算方式）
	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稅
費
	所得稅額
	NT$ 　　　 稅率：　　　％ 
	□應稅
	□免扣繳

	
	
	
	
	
	
	
	
	
	
	自付健保補充保費（A）
	NT$　0　元
	費率：2.11％

	
	
	
	
	
	2
	5
	0
	0
	匯款
帳戶
	銀行（郵局）
	（請填至分行、分局）

	實領
	
	
	
	
	2
	5
	0
	0
	
	匯款帳號
	
	
	
	
	
	
	
	
	
	
	
	
	
	

	受領人
簽名
	
	費
用
別
	演講費 □撰稿費 □筆譯費 □出席費 □鐘點費 
□顧問費 □工作費 □筆譯費 □主持費 □評論費
□交通費（請敘明：起＿＿＿＿  迄＿＿＿）
□其他＿＿ （每張領據限一種款項）

	
	茲領到
	
	

	金額
（新台幣）
	零
	萬
	貳
	仟
	伍
	佰
	零
	拾
	零
	元
	整
	
	

	
	（請用大寫書寫，並填寫應領金額）
	
	

	此致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備註
	1、 以上資料將以電子及紙本形式提供本校進行帳務、個人綜所稅及健保保費申報使用，並依會計法規定保存10年，當您填寫時已同意本校基於上開目的及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相關資料。
2、 外籍人士應檢附護照或外僑居留證或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影本。
3、 以上資料請詳實填寫，稅額稅率請參考「各類所得扣繳率簡表」（詳出納組網頁），如發生稅務問題將由各承辦單位負責處理。
4、 健保補充保費問題，請詳本校「人事室網頁」。


表單編號：GP-G05-00-08
保存年限：10年

版本114/04
	是否「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所得類別及代號

	扣繳率

	
	下面兩種是屬於「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1. 在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我國境內的人。
自102年1月1日起，所得稅法第7條第2項第1款所稱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其認定原則如下：（1）個人於一課稅年度內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A.於一課稅年度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滿31天。B.於一課稅年度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在1天以上未滿31天，其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2）前述（1）B.所稱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應衡酌個人之家庭與社會關係、政治文化及其他 活動參與情形、職業、營業所在地、管理財產所在地等因素，參考下列原則綜合認定：A.享有全民健康保險、勞工保險、國民年金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等社會福利。B.配偶或未成年子女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C.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事業、執行業務、管理財產、受僱提供勞務或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D.其他生活情況及經濟利益足資認定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2. 在我國境內沒有住所，但是一個課稅年度內在我國境內居留合計滿183天以上的人。不屬於前面兩種所稱的個人，即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所得稅法第7條第2項及第3項）（財政部101年9月27台財稅字第 10104610410 號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非中華民國。

	類別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1.營利所得
	1. 個人、總機構在境內之營利事業：免扣繳
2. 總機構在境外之營利事業：20%；25%
	1. 個人：30%；經核准 20%
2. 營利事業：25%；經核准20%

	2.執行業務者報酬
	9B
	10%（稿費、演講費、期刊學報及教師升等著作審查費、筆譯費、論文指導費…等，每次給付未超過20,000元免扣繳）
	20%（稿費、演講費、期刊學報及教師升等著作審查費、筆譯費、論文指導費…等，每次給付未超過5,000元免扣繳）

	
	9A
	10%（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專利、醫師、代書、表演人、程式設計…等，每次給付未超過20,000元免扣繳）
	20%（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專利、醫師、代書、表演人…等有證照者，每次給付未超過5,000元免扣繳）

	3.薪資所得（50）
	1. 非固定薪資（工作費、日酬、生活費、出席費、評論費、主持費、工讀金、課程鐘點費、口譯費、美編、獎勵金、諮詢費等）：5%，每次給付未超過$86,000 免扣繳。
2. 固定薪資：每月按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查表金額扣繳。
	（工作費、日酬、生活費、出席費、評論費、主持費、工讀金、課程鐘點費、口譯費、美編、獎勵金、諮詢費…等）
1. 每月37,875（每月最低基本工資乘以1.5）元以下者：6%
2. .每月超過 37,875 元者：18%

	4.利息所得
	1. 10%
2. 短期票券利息 20%
3.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及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分配之利息6%
	1. 20%
2. 20%
3. 6%

	5.租金（權利金、版稅）（53）
	房租、物品租借、圖片、照片使用費等
10%（每次給付不超過20,000 元免扣繳）
	20%

	6.自力耕作漁牧林礦所得
	非扣繳
	按 35%申報納稅

	7.財產交易所得
	非扣繳
	個人按35%申報納稅、營利事業按25%申報納稅

	8.競賽得獎、機會中獎之獎金（91）
	1. 10%（每次給付不超過 20,000 元免扣繳）
2. 政府機關等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每聯 （注）獎額超過 2,000元者，按全額扣繳20%
	3. 1.20%
4. 2.同左

	9.退職所得（93）
	減除定額免稅後按 6%扣繳
	減除定額免稅後按20%扣繳

	10.其他得所（92）
	1. 免扣繳（應列單）
2. 告發或檢舉獎金扣繳 20%
	1. 個人：按 20%申報納稅
2. 營利事業：20%扣繳
3. 告發或檢舉獎金：20%



